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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启丰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15人，合计持有有表决权股份123,649,3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933％。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1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

361,4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61％。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4,427,885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183％；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9,221,4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5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上海分所苏苗声律师、张乾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

提案进行表决。 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95,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9％；反对10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7,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0139％；反对1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71％；弃权

25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91％。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9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28％；反对10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2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6,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9184％；反对1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71％；弃权

253,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045％。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9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28％；反对10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2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6,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9184％；反对1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71％；弃权

253,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045％。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95,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9％；反对10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7,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0139％；反对1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71％；弃权

25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91％。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87,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0％；反对112,32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8％；弃权2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9,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3877％； 反对112,3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02％； 弃权

25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622％。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9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28％；反对10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弃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6,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9184％；反对10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26％；弃权

25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91％。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

议案》

总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陈启丰为本次交易担保提供方，持有股数51,836,400股，其一致行动人陈伟东及陈伟儿

证券账户持有股数分别为12,562,970股、13,682,115股、 其一致行动人潮州启龙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股

数为26,346,400股，均回避表决。

同意18,865,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89％；反对103,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0％；弃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5,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8670％；反对10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40％；弃权

25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91％。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61,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66％；反对129,62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8％；弃权25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73,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1.5368％； 反对129,6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09％； 弃权

257,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424％。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股东陈启丰、陈伟东、陈伟儿为公司现任的非独立董事，持有股数分别为51,836,400股、12,562,

970股、13,682,115股、陈启丰的一致行动人潮州启龙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股数为26,346,400股，均回避

表决。

同意18,860,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07％；反对103,32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6％；弃权25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00,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4684％；反对103,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92％；弃权

257,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424％。

10、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97,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7％；反对9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弃权25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9,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1828％；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

25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616％。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1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11.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81,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5％；反对9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 弃权273,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3,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9783％；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273,

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662％。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议案11.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81,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5％；反对9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 弃权273,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3,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9783％；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273,

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662％。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议案11.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79,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8％；反对96,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2％； 弃权273,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1,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8314％；反对9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25％；弃权273,

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662％。

议案11.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83,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1％；反对9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 弃权271,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5,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1252％；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271,

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193％。

议案11.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81,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5％；反对9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 弃权273,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3,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9783％；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273,

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662％。

议案11.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80,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4％；反对9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 弃权274,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92,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8828％；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274,

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616％。

议案11.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81,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5％；反对9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 弃权273,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3,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9783％；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273,

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662％。

1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90,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98％；反对106,87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弃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2,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6412％；反对106,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97％；弃权

25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91％。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302,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6％；反对9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弃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14,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5354％；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

25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9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分所苏苗声律师、张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28� � � � � � � �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8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14: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9:15一15:0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沟大街1号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胡春艳（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

6.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8人， 代表股份1,416,149,68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76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1,293,685,0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713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6人，代表股份122,464,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3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7人， 代表股份166,126,9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11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43,662,3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7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6人，代表股份122,464,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33％。

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股东大会，律师列席股东大会。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5,248,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4％；反对709,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弃权191,1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22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8％；反对70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1％；弃权191,1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1％。

提案2.00�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5,259,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2％；反对705,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8％；弃权184,1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237,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44％；反对70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8％；弃权184,1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8％。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5,336,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反对62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弃权184,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313,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05％；反对62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7％；弃权184,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8％。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5,532,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4％；反对61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509,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2％；反对61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3％；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提案5.00�关于公司2024年度经营计划完成情况及2025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5,528,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1％；反对614,6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4％；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505,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1％；反对614,6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0％；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提案6.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5,528,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1％；反对614,6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4％；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505,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1％；反对614,6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0％；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提案7.00�关于公司2024年度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5,528,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1％；反对614,6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4％；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505,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1％；反对614,6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0％；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提案8.00�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等业务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情况：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250,022,721股，回避

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330,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949％；反对13,770,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92％；弃权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330,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949％；反对13,770,

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92％；弃权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提案9.00�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5,342,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0％；反对623,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弃权184,2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319,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41％；反对62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0％；弃权184,2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商娟、金花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2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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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申通快递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根据《管理办法》和《申通

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

情况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首次授予部分

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审核，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如下：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并于2025年5月9日

通过内部OA系统发布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将公

司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位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5年5月9日至2025年5月18日，在公示期限内，

凡对公示的激励对象或对其信息有异议者， 可通过电话方式向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人资综

合中心反映。 截至2025年5月18日公示期满，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人资综合中心未收到任何异

议。

2、关于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及下属

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

二、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1、截至公示期满日，列入本次《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

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本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

术（业务）人员。

4、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下述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

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

他情形。

5、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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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

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4月29日，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旗科技” 或“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公司

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司内

部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

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示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5年5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等相关文件，并于2025年5月1日通过公司内部公示栏公示了本次

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为2025年5月1日至2025年5月10日，公示期不少于10天。

公示期间，如公司员工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有异议，可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公司监事会反映。

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与公

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及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为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时的公司在

职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二）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激励对象为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

（三）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五）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符合《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

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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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4月29日，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旗科技” 或“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公司对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司内部公

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

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示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5年5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等相关文件，并于2025年5月1日通过公司内部公示栏公示了本次

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为2025年5月1日至2025年5月10日，公示期不少于10天。

公示期间，如公司员工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有异议，可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反映。

公示期间，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

任职文件等。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结果，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为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时的公司在

职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二）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激励对象为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

（三）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五）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符合《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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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于2025

年5月20日下午14:0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

月17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持有人，本次会议应出席持有人210名，实际出席持有人210

名，代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份额4,893.66万份，占公司第一次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100%。会议由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瞿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第三期员工

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和《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第三

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管理委员会，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规定履行员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职责、代表员工持

股计划行使股东权利等职权。

表决结果：同意4,893.66万份，反对0份，弃权0份，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和《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席1人。 经首次持有人会议征集并提名，选举产生

了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分别为瞿辉先生、谭曦东先生、吴国忠先生、章鑫锋先生、蒋超

先生，其中管理委员会主席为瞿辉先生，任期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上述委员中瞿辉先生任公司党委书记、非独立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谭曦东先生任公司副总

裁。 上述委员均未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单位任职，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4,893.66万份，反对0份，弃权0份，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以下事

宜：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并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大会的出席、提案、表决等的安排，以及

参加公司现金分红、债券兑息、送股、转增股份、配股和配售债券等的安排；

（4）代表或者授权公司代表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5）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

（6）按照员工持股计划规定决定持有人的资格取消事项，以及被取消资格的持有人所持份额的处

理事项，包括持有人份额变动等；

（7）决策员工持股计划弃购份额、被强制转让份额的归属；

（8）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登记、继承登记；

（9）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认购事宜；

（10）按持有人会议授权，将员工持股计划的财产用于对低风险的银行储蓄产品、银行理财产品进

行短期投资，投资期最长不超过6个月；

（11）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4,893.66万份，反对0份，弃权0份，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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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公司

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620,332,0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80元（含税），分红总额为49,626,566.80元；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权益

分派具体实施前因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等原因发生股本变动的，以权益分派实施

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回购账户股份不参与分配），公司将按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

调整分红总额。

二、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20,332,0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0.8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0.72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8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3、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金星北路三段393号长高电新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彭林

咨询电话：0731-88585000

传真电话：0731-88585000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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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时可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权益分派, 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 （2025年5月26

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8043 福立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5/5/26

● 因实施权益分派，“福立转债” 将相应调整转股价格，从15.00元/股调整为14.90元/股，转股价

格调整实施日期为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一、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不转增，不送红

股。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以及2025年5月16日披露的《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依据《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

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5年5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相

关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5年5月26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福立转债” 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福立转债” 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福立转债” 持有人可在2025年5月23日（含

2025年5月23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价格的调整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相关规定，因公司派发2024年年度现金红利，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

需相应进行调整。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为：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P1=15.00-0.10=14.90元/股

综上，本次可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5.00元/股调整为14.90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福立转债” 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12-82609999

联系邮箱：ir@freewon.com.cn

特此公告。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